
花蓮縣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設置及運作要點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帶動教育革新，建構與完善花蓮縣

（以下簡稱本縣）特殊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輔導體系，協助學校課程

發展與教學輔導，提供教師協助，支持專業學習，落實課程政策，以

有效提升特殊教育品質及特殊教育師資素質，達成有效學習目標，依

特殊教育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及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

織運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規定，特設置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

及分團（以下分別簡稱特教地方團及分團），並訂定本要點。 

二、特教地方團任務如下︰ 

（一）協助推動、宣導、轉化、實踐課程及教學相關政策。 

（二）統籌建置課程與教學輔導網絡，支持教師教學及專業發展。 

（三）協助學校發展課程，提供教師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四）發展教材資源、創新教學方法，協助教師進行教學研究，增進教

學效能。 

（五）配合辦理本縣特殊教育到校輔導協助事宜。 

三、特教地方團採任務編組，其組織分工如下： 

（一）特教地方團：置團員十一人至四十一人，團長、副團長，由本府

教育處（以下簡稱教育處）處長及副處長分別兼任。 

（二）執行秘書：由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科長兼任，以執行團務與

溝通協調事項。 

（三）特教地方團團員，由團長依本縣之專業需求或特色發展，就下列

人員聘（派）兼之： 

1、各分團召集人。 

2、具特殊教育專長之學者專家。 

3、中央團各分團之輔導員代表。 

4、學校代表。 

5、機關代表。 

（四）為執行團務推動事項，得置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相關人員聘

（派）兼之。 

四、分團：依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與相關課程綱要之身心障礙、資賦優

異適用對象類別，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服務需要設立，組織如下： 



（一）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就具該分團課程與教學之專業，且能積極

參與中央與本縣特殊教育課程推動與規劃之學者專家、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校長遴聘兼之。 

（二）副召集人一至二人，由本府就學者專家、各該分團輔導員、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長聘兼之。 

（三）諮詢委員若干人，由本府就具各該分團領域（學科）、議題或課

程教學專長之學者專家聘兼之。 

（四）輔導員若干人，由本府組成遴選小組，公開遴選具相關條件者，

其組成應兼顧不同教育階段、領域（學科）或議題之專業需求。 

（五）得設執行秘書及工作人員，由前四款以外人員聘（派）兼之。 

（六）其他由本府依團務規劃需要設置之人員。 

本府得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統籌運用及調派編

制內特殊教育教師員額之人力，用以協助辦理輔導團業務。 

五、特教地方團工作項目如下︰ 

  （一）團務計畫推動 

1、定期召開團務會議：每學期各召開一次團務會議，研擬、執行及

檢核地方團推動計畫，研討團務發展，協助各分團推展專業研發

及輔導工作。 

2、辦理分團人員任用考核：依中央與地方相關法令，規劃具體方案

進行分團人員遴選、獎勵、認證與考核工作，確保分團人員課程

與教學專業素養。 

（二）政策協作轉化 

1、配合中央或本府推動課程與教學相關政策。 

2、根據現有資源條件及教師專業發展需求，規劃多元輔導策略。 

3、建立地方層級之輔導員專業成長培訓制度。 

4、建置課程教學與專業人才資源庫。 

六、分團工作項目如下： 

（一）每學期各召開至少一次工作會議，研擬、執行及檢核分團推動計

畫與輔導策略，依據輔導員專長與任務妥適分工。 

（二）連結特殊教育中央團規劃支持學校推動課程教學之輔導項目，以

及年度地方團及分團對所屬學校教學品質計畫提升之推動重點，

強化輔導功能，以有效提升特殊教育與課程教學品質。 



（三）規劃辦理各分團課程、教學與評量及專業領域之增能活動與認

證。 

（四）協助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教學研究會等推動課程、教學與

評量相關政策。 

（五）規劃多元輔導方式，協助教師社群運作及專業發展，將課程、教

學與評量相關知能，實踐於課堂。 

（六）進行課程設計及教材教法研究，提供教師教學資源、經驗分享、

教學諮詢及意見交流輔導資源。 

（七）本府推動之其他重要教育政策與工作。 

七、分團輔導方式：各分團依工作計畫進行課程與教學輔導，可採實體、

線上或混成方式進行。方式如下：  

（一）到校輔導：如專題講座、實務分享、提供示例、實作產出、教學

演示、諮詢座談等。 

（二）社群運作：如共備觀議、學習診斷、對話討論、觀摩交流、延伸

學習等。 

（三）行動研究：協同學校教師進行，如教學創新、教學研究、教材分

析、解決問題等。 

（四）其他依本府特殊教育推展需求及特色之多元輔導方式。 

（五）每學年結束時，各分團應向地方團提出工作成果報告，並送本府

備查。 

八、輔導員遴選及程序： 

（一）由本府組成遴選小組，公開遴選具下列條件者： 

1、具三年以上教學年資之編制內正式教師。 

2、符合各該分團需求之教育專長。 

3、其他本府指定之條件。 

（二）輔導員由縣內各校現職教師中遴選學有專精並有意願擔任者，輔

導員遴選以推薦為主，推薦方式如下： 

      1、教育處推薦：由本處徵詢相關專業人士及本人意願後推薦。 

      2、學校推薦：由學校遴選校內具備專業知能、經驗豐富及工作熱

忱者，向本處推薦。 

      3、自我推薦：對從事特殊教育輔導有興趣且符合基本資格者，經

學校同意後，向本處推薦。 



（三）遴選條件、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府訂定並公告之。 

九、特教地方團及分團人員聘任： 

（一）團長、副團長、團員、召集人、副召集人、執行秘書、諮詢委員

及工作人員之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上述人員由

本府代表擔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並得補聘（派）兼之，其任

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團員為各分團召集人者，應隨各分團召集

人異動改聘兼之。 

（二）輔導員之任期為一年。任期屆滿前，經本府考核通過者，始得續

聘兼之。 

（三）特教地方團及分團人員於聘任期間，有不適任情形者，本府召開

考核會議認定後，得終止聘任，不受聘期之限制。 

（四）分團之召集人、副召集人、輔導員於本要點實施前已聘任者，經

本府考核通過後，得聘兼之，免重新辦理遴選作業。 

十、特教地方團及分團人員之權益與義務： 

（一）教師得以部分時間或全部時間擔任輔導員、執行秘書與其他工作

人員，採部分時間擔任者，減授部分基本授課節數，採全部時間

擔任者，減授全部基本授課節數。 

（二）教師擔任特教地方團、分團職務者，依其職務於聘任期間之權益

如下： 

1、擔任副召集人： 

(1)每月依規定支領兼職費；同時擔任本辦法第六條、第七條各分

團、第十條各類中心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二職務以上者，以支領

一兼職費為限。 

(2)聘任期間之年資，比照學校兼行政職務之教師，採計為校長、

主任甄選之資績評分。 

(3)以全部時間擔任者，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務之

規定，支給休假、休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  

2、擔任輔導員： 

(1)聘任期間之年資，比照學校兼行政職務之教師，採計為校長、

主任甄選之資績評分。 

(2)以全部時間擔任者，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務之

規定，支給休假、休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 



3、擔任執行秘書或其他工作人員：以全部時間擔任者，比照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務之規定，支給休假、休假補助及未休

假加班費。 

（三）校長擔任分團召集人、副召集人者，聘任期間得依第二款第一目

之第一定支領兼職費。 

（四）特教地方團及分團人員有出席團務會議、履行專業服務、參加專

業增能培訓之義務；輔導員之表現列入年度考核作為獎勵、續聘依

據。 

十一、特教地方團及分團人員考核、獎勵：  

（一）考核：召集人、副召集人、輔導員之考核，由本府訂定考核指

標，聘請相關人員組成考核小組，分別予以考核。 

（二）獎勵：前項考核結果為優良者，得為下列獎勵： 

1、各該年度考核成績達甲等以上者，分別核敘嘉獎或記功。 

2、三年內有二次考核成績優良，並獲記功者，得由本府安排至國

內、外學校或教育相關機構，進行參訪。 

（三）除第一項人員外，特教地方團之執行秘書、工作人員及分團召集

人、副召集人、執行秘書、工作人員等，其參與輔導團運作，服

務績效優良者得納入優予敘獎。 

（四）連續二學年度同意學校教師擔任輔導團員、輔導員之學校校長，

核予嘉獎一次。 

十二、分團人員培訓： 

（一）訂定現職輔導員之培訓計畫，辦理課程、教學與評量及專業領域

增能活動，精進其專業知能及教學輔導效能。 

（二）擬訂輔導員種子人才培訓計畫，發掘、培養課程與教學專長教師

為儲備輔導員以利組織永續發展。 

（三）配合中央課程與教學相關政策，鼓勵輔導員參加課程、教學與評

量及專業領域相關增能或種子教師培訓，將專業學習成果分享至分

團及學校，發揮專業影響力。 

十三、特教地方團及分團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款優先支應，不足之經費

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